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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0202号建议的答复意见
关于“关于加强法治乡村建设、提升全市乡村治理水平”的建议，现答复如下：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；“加强法治乡村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、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性工作。”近年来，为贯彻落实全面依法治国战略、乡村振兴战略，北京市坚持将法治乡村建设作为重要抓手，坚持目标导向、效果导向，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，为首都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保障。

一是推进党建引领农村基层治理。加强村级后备干部队伍建设。对全市村班子全面开展中期评估，培养储备一批村书记后备人选，持续做好村务管理专业全日制大专学历教育，累计招录2400余名乡村青年人才。提升村干部抓治理促发展能力。2024年市级首次对村“两委”干部进行全覆盖培训，创新开展“书记讲给书记听、书记跟着书记学”的培训方式，提升培训效果。选派第七批1050名第一书记驻村帮扶。加强村级民主监督。颁布实施《北京市乡村振兴促进条例》，规定村民委员会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完善民主决策、管理制度，健全村务、财务公开机制，公开村重大事项，自觉接受村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监督，明确要求村规民约不得与宪法、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相抵触，不得有侵犯村民人身权利、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。

二是提升乡村治理水平。积极推动“接诉即办”向“主动治理”转变，对“农村地区煤改清洁能源设备后期运行管护”“农村道路治理”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收益”等诉求集中的问题，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，有力推动问题解决，及时将诉求矛盾化解在基层。积极推广运用积分制、清单制、网格化等务实管用的方式方法，选树通州区潞城镇“文明银行积分制”、平谷区“‘四步法’推广运行小微权力清单制度”、顺义区“以网格化之笔，绘基层治理新画卷”等一批典型做法，充分调动党员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、主动性，提升乡村治理的规范化和精细化水平。

三是加强农村普法宣传。将“加大农村居民普法工作力度”，“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（社区）建设”“提升‘法律明白人’工作水平”纳入全市普法工作要点。持续推进“法律明白人”队伍建设。坚持将队伍建设作为重中之重，制定强化公示公开、完善持证上岗、坚持动态管理等五项举措。连续三年举办全市基层依法治理暨“法律明白人”示范培训班。由市司法局统一购置、发放司法部指定的“法律明白人”普法读本”。

四是提升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供给水平。市司法局制定出台《北京市司法局关于深入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均衡发展的若干措施》，开展“法润京华”公共法律服务专项行动月活动，设置“法律服务进基层”专题，在全市乡村组织各类法律服务活动40余场次。近五年，有2700名执业律师被聘为村居法律顾问，服务覆盖全市所有基层社区和行政村。
下一步，我们将根据您的建议，着重做好以下工作：

一是持续完善党组织领导的自治、法治、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，推进网格化管理、数字化赋能、精细化服务。深化农村地区接诉即办，完善党组织联系服务群众机制，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，更好凝聚群众，打造共建共治共享基层治理共同体。

二是持续深化农村普法宣传。加强大数据、人工智能新技术运用，通过利用共享单车、网约车、地图导航推行普法提醒、播放公益广告等小切口，探索将普法与平台经济等新业态深度融合。加强基层阵地建设和使用，争取每个区、街（乡镇）都有一个特色法治文化阵地。指导相关部门落实普法责任制，到农村地区积极开展以案释法、以案普法，实现“送法下乡”常态化长效化。

三是持续发挥法律明白人作用。抓好“1名村（居）法律顾问+N名法律明白人”行动，提升“法律明白人”工作实效。定期举办全市“法律明白人”示范培训班，逐步建立骨干人才库、优秀师资库、精品课程库。适当增加农村“法律明白人”数量，鼓励更多“两委干部”、调解员等加入法律明白人队伍，积极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支持、创造条件。

四是持续完善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。加强对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居）两级公共法律服务站、室基础建设和功能发挥的总体监督指导。优化村（居）法律顾问配置，提升基层公共法律服务质效。改进服务方式，完善村（居）法律顾问小程序信息推送、远程服务、预约服务等功能，扩大服务覆盖面，提升服务便利性。

五是提升农村治理水平。健全完善常态化议事协商机制，围绕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定期开展议事协商，为村民提供理性表达诉求平台，助力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。强化村民自治。积极发挥村规民约作用，引导村级组织结合实际将遵纪守法等内容纳入村规民约，强化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，提高村庄法治化水平。畅通和规范农民群众利益诉求表达和权益保障通道，开展涉农领域矛盾纠纷大排查，强化源头治理化解矛盾。探索建立乡村治理工作指导指标体系，用好村规民约、积分制、村民说事等机制，总结提炼一批基层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乡村治理好经验、好做法，加强交流互鉴，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效能。


